附件4-2:

森林培育项目支出绩效报告（自评）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简介
1、下达2018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81.27万元，呈贡区2018年度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森林管护所涉及12个管护责任单位（其中：我区的8个，已托管的4个），全区森林管护任务21.28万亩，其中：国有林管护面积2.88万亩，集体林管护面积18.40万亩
2、“省市联动•绿化昆明•共建春城”呈区面山绿化项目，总建设规模4770亩，分布在我区洛龙、吴家营2个街道办事处4个社区居委会的8个地块，涉及46家省市共建单位。
3、城市生态隔离林带建设租地项目，总租地面积为76.764亩，涉及斗南街道小古城社区农户、集体土地。
4、江西顶峰市政园林集团有限公司诉讼农林局律师费47.27万元。
5、下达2018年第二批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4万元
（二）绩效目标设定及指标完成情况。
1、2017年全区共完成天然林保护工程森林管护任务21.47万亩，占计划任务21.28万亩的100.9%，其中：国有林管护面积3.06万亩，集体林管护面积18.41万亩。
2、完成“省市联动·绿化昆明·共建春城”呈贡区面山绿化项目4770亩面积的补植补造、抚育管养及成果巩固任务，实现基本郁闭成林目标。
3、完成了斗南街道小古城社区城市生态隔离林带建设租地76.764亩。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1、昆明市财政局、昆明市林业局《关于下达2018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的通知》森林管护资金81.27万元。拨付各森林管护责任单位用于2018年天保工程森林管护及林业基础设施建设。无结余。
2、2018年到位项目实施所需工作经费35万元，29.3603万元用于支付“省市联动•绿化昆明•共建春城”呈区面山绿化项目工程款，结余部分财政收回。
3、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江西顶峰市政园林集团有限公司诉讼农林局律师费47.27万元，无结余
4、2018年区级财政到位城市生态隔离林带建设租地租金76.764万元，用于租用斗南街道小古城社区农户、集体土地76.764亩。无结余。
5、下达2018年第二批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4万元按照每亩20元标准拨付相关街道用于森林抚育，无结余。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1、区政府每年均与各责任单位签订森林管护《目标责任状》，县级实施单位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机构健全，人员配置合理、工资经费落实，管理规范、制度健全，档案信息管理做到专人微机管理。
2、我局联合区财政局开展了涉农资金以及相关政策落实情况的检查工作，充分发挥了街道财政就地监管的作用，加大对天保管护工程以及相关政策的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了群众对天保工程以及相关政策的知晓率。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的经济性分析
1、管护人员从周边社区聘请，促进农民增收率或增收额；
2、呈贡区2017年天保工程区职工收入水平增幅≥5%；
3、资金支出控制在项目预算控制数内。
（二）项目的效率性分析
1、呈贡区2017年天保管护当期任务完成率≥100%，
2、生态隔离带建设成效达到了预定标准。
（三）项目的有效性分析
1、管护人员从周边社区聘请，带动就业增长率；
2、我区天保管护生态环境改善明显；减少水土流失效果显著；
3、城市生态环境改善明显。
（四）项目的可持续性分析
项目后续运行及成效发挥的可持续性无不良情况；我区天然林保护工程维护林区稳定明显；天然林保护工程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明显；持续发挥生态作用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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